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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5_BE_81_

E5_9C_B0_E8_A1_A5_E5_c122_484282.htm 为了稳定农民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关系，国家专门制定了《农村土

地承包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

稳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

》也做出了“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

长30年。”“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

不变的政策。” 土地经营的目的是取得收益，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实质是农民对其承包的土地的收益权。长期稳定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获取的应是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包括直接耕作

的长期收益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收益（转包费、租金、转让

费）。承包土地的农民正是靠对所承包的土地的使用和经营

取得收益而维系生存的。由此可知，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有其长期经济价值，是承包土地农民的重要财产权。当

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用后，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失去了经营土地的长期的收益来源，国家应当给予失地农

民充分合理的补偿。如果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则极易陷入

失业与破产的困境。 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农民集体统

一耕种的集体经营阶段，由于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均由村农

民集体享有，土地的经营权并无特别的法律意义。此时，国

家征用土地，被征地主体是单一的农村集体组织，征地补偿

完全支付给农村集体组织，而与农民各户没有直接的补偿关

系。补偿标准完全由政府确定，支付的款项完全是补偿，而



不是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市场价值。这可以理解为单一公

有制体制下的计划经济的征地补偿模式。 在实行农村土地承

包以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属性，使得被承包的土地出

现了作为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

民两个权利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属性，使得土地所

有权的价值和土地经营权的价值亦对应着作为土地所有者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民两个主体。此时

，国家征用土地的受偿主体已经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家

，而是同时包括被征地的农民承包者，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已

经不单是对集体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还应包括对

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这可以理解为产

权多元体制下的市场经济的征地补偿模式。 农村土地承包关

系，是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

同关系。政府征地，是同时与合同当事人双方发生征地关系

。政府的一个征地行为，同时发生了既直接征得了发包方的

土地所有权又直接征得了承包方的土地经营权两个法律后果

。显然，政府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在直接向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支付对所有权的土地补偿费的同时，亦应直接向农民支

付对承包经营权的土地补偿费。然而，很多地区的实际情况

是，政府仅把土地补偿费支付给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

承包者并未得到应得的土地补偿，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农民上

访事件。 为什么应对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征地补偿却

难以落实？为什么农民对征地补偿反响强烈，四处上访却难

以伸张？问题在于，我国至今延用只对农村土地所有者??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土地补偿，不对土地承包经营者??农民

进行土地补偿的计划经济的征地补偿制度；问题在于，我国



现行法律对征地补偿的规定存在明显的法律冲突。 尽管自80

年代以来中央一直全面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并于2002年8

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

年12月28日修订了《农业法》；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对

“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做出了规定，《农业法》对“国家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

土地，应当保护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

给予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做出了规定；尽管

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做出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

律保护”的规定，但是，作为征地补偿专门适用的《土地管

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于农民土地被征用时

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受到法律保护，如何对农民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直接进行补偿并未做出规定。相反，《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却明确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

有”（第26条），从而把应当获得土地补偿费的农民排除在

外。在《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及施行以后，

《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并未进行同口径

修订，由此形成了《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与《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征地补偿的法律冲

突，形成了《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

宪法》关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

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

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的冲突。 征地补偿相

关法律的相互冲突，造成征地补偿制度的混乱，致使已经生

效的《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征地补偿的规定难

以落实。《土地管理法》所表现的浓厚的计划经济与公有制



的产权特色，以及政府对征地补偿行为的无限权力，使得现

行征地补偿机制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同时，由于《土地管理

法》规定的“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

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明显低于应补

偿的市场价值，政府低价取得和出让土地，从而成为土地浪

费、盲目占地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重要根源。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完善土

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妥

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 维护法治统一

，避免法律冲突，减轻农民负担，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受

偿权，迫切需要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第一，全面修订

《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推进国土资源

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

控职能的征地管理制度；第二，确立与《宪法》、《农业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相一致的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征地补偿机制；第三，改革《土地管理法》以产值确定土地

补偿费数额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行以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土地

补偿费数额，征地补偿市场化；第四，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财产权地位，确立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对应确定土地补偿费金额的并行补偿机

制，废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所有”的违法违宪规定；第五，确立享有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被征地农民依法取得土地补偿费的受偿主体地位，

由有关部门直接对被征地农民予以征地补偿登记，由付费责

任人对农民直接支付土地补偿费，而不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转交或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分配；第六，将听



证作为征地补偿的法定必经程序，而不须经农民申请后再听

证，避免因程序原因剥夺农民说话的权利；第七，根据劳动

体制改革的现状与经验，取消劳动力安置补助费，设立农民

社会统筹保险基金，在土地补偿费中留出一定数额直接转为

被征地农民的社会统筹保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